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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０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预案》、《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上述文件部分内容因公司工

作疏忽表述有误，现更正如下：

１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预案》第

３

页和第

７９

页中的“发行价格为

１２．５８

万元

／

股。 ”更正为：“发行价格

为

１２．５８

元

／

股。 ”

２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预案》第

９４

页

３．

（

２

）枣庄同捷的业务情况及简要财务数据中的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利润总额由“

１４６３．３４

万元”更正为：“

１４６．３３

万元”。

３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的附件副总经理汪健候选人简历中有一处：“黄绍浒先生与公司及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更正

为：“汪健先生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上述更正外，其它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预案》、《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的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因自身疏忽需作出如上更正，给投资者造成不便，特向广大投资者表

示诚挚的歉意， 并敬请谅解。 公司以后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部审核工

作。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７１

证券简称：新大洲

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规范、引导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及其相关活动，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

颁布了《上市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发布后，我公司

进行了认真学习，认为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符合公司“以人为本”、“共同成长”的企业理念，体

现了“公司发展依靠员工，公司的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的制度安排，对吸引人才、稳定员工

队伍，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感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 有利于提高员工对企业经营管

理的参与度，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进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能力。 有利于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为此，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启动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工作的议案》。

同时，根据董事会决定，公司成立了工作组，并聘请了外部独立财务顾问，对国内外员

工持股计划相关信息进行了收集和调研。 在方案设计方面本着审慎、合规和兼顾创新的原

则，并结合近年来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 员工持股计划设计方案完成后，公司向有关部

门进行了咨询。 鉴于目前相关法规尚未正式发布实施，为保证公司相关员工持股计划在法

规框架内更加完善，为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积累经验，故在相关法规正式发布实施前本公司

不会推出员工持股计划，有关本公司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工作另行确定。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７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２

日在江苏省吴江市经

济开发区亨通路

１００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长高安敏

先生主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２

名，代表公司股份

７

，

６３６

，

３４０

股，占

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６９％

。均为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大会采用与会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与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设立亨通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７

，

６３６

，

３４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其中关

联股东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为本次会

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亨通光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股东（或股东代表）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７１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汇泰房地产信托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十一次会议及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中信信托对汇泰房地产发行信托计划的议案》，批准了由中信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信托”）向公司下属子公司福建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房地产”）设立“中信阳

光汇泰股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或“中信汇泰信托计划”）以及本信托计划到期

后由公司回购中信信托持有的汇泰房地产

３７．５％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及汇泰房地产另一原股东

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地产”）回购中信信托持有的汇泰房地产

１２．５％

股权等一揽子

相关事宜。

本信托计划规模人民币不超过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优先级信托计划资金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由中信信托以

此资金向汇泰房地产增资，增资完成后，汇泰房地产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中信信托持有汇

泰房地产

５０％

股权，公司持有汇泰房地产

３７．５％

股权，名城地产持有汇泰房地产

１２．５％

股权；劣后级信托

不超过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由公司以持有的对汇泰房地产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以及名城地产持有的对汇泰

房地产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进行认购。

根据本信托计划相关合同的约定，优先级信托计划部分，公司应向中信信托支付标的股权的回购价

款

４０

，

４８６．１４

万元；劣后级信托计划部分，中信信托持有的对汇泰房地产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的应收债权重新划

转至公司及名城地产名下（即公司享有对汇泰房地产的应收债权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名城地产享有对汇泰房地

产的应收债权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同时公司获得劣后级投资收益

２

，

７５８．００

万元。

“中信阳光汇泰股权投资集合信托计划”终止结束，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按约向中信信托支付标

的股权的回购价款

４０

，

４８６．１４

万元（其中：投资本金

３７

，

５００

万元，投资溢价

２

，

９８６．１４

万元），扣除劣后级投

资收益

２

，

７５８．００

万元，公司本次回购标的股权实际净支出为

３７

，

７２８．１４

万元，回购标的股权的相关工商变

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本次回购标的股权前，公司持有汇泰房地产

３７．５％

股权，名城地产持有汇泰房地产

１２．５％

股权，中信

信托持有汇泰房地产

５０％

股权，汇泰房地产非公司合并会计报表单位；本次回购标的股权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汇泰房地产

７５％

股权，名城地产将持有汇泰房地产

２５％

股权，汇泰房地产将纳入公司合并会计报表

范围。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７０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投资工业项目合同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金

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 根据上述决议，近日公司与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英德政府”）及清远华侨工业园英德英红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英红园管

委会”）签署了《投资工业项目（投资复合肥料、缓控释肥项目）合同书》。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项目建设地概况

英德市位于南岭山脉东南部，广东省中北部，北江中游。 东邻翁源县、新

丰县；南连佛冈县、清新县；西与阳山县接壤；北与乳源县、曲江县相连。 辖区

内水路、公路、铁路齐全，交通发达。 英德市资源丰富，物产众多，农业形成了

优质米、油料、甘蔗、蚕桑、茶叶、蔬菜、水果、笋竹等商品生产基地，英德是国

家茶叶、优质米、甘蔗生产基地，并被农业部定为全国农业产业化试点市（县）

之一。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名称：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

（二）项目位置：该项目选址位于英红园新材料基地（即原精细化工基地）

内

１２０

—

１４０

亩（实际面积以国土部门核定发证为准）的用地，用作复合肥料、

缓控释肥料项目的建设和生产经营；实际面积以国土部门测量核定为准。 该

宗土地为国有出让工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

５０

年。

（三）建设内容：规划建设规模为

４０

万吨

／

年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其中一

期项目规划建设

２０

万吨

／

年新型作物专用复合肥，二期项目规划建设

１０

万吨

／

年

新型作物专用复合肥和

１０

万吨

／

年新型作物专用缓控释肥。

（四）投资计划：项目建设匡算总投资额为人民币

３．３

亿元。 项目分两期投

资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建设匡算投资额为人民币

１．３

亿元，英红园管委会将具

备动工建设条件的土地交付给公司， 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完成一期建设并投产。

二期项目建设匡算投资额为人民币

２

亿元，待一期项目投产后视市场开发、园

区蒸汽供应设施等配套情况安排建设进度， 自动工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建成投

产。 公司参照上述计划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以政府主管部门实际批准

／

备案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准。

（五）项目效益：项目按全部建成后，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

１０

亿元

／

年，利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年（上述经营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国家宏观经济政

策、行业景气度及市场开拓与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

特别注意）。

四、项目实施主体情况

该项目由广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金正大”，以工

商登记的名称为准）实施。公司持有广东金正大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该公司的工

商登记事宜正在办理之中。

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经营范围：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缓释肥料、控释肥料、有机

肥料、有机

－

无机复混肥料、水溶性肥料、微生物肥料的生产和销售；农用肥料

及原材料的销售；仓储服务、农化服务（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实施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整体规模，扩大生产能力，拓展市场并

优化布局，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增长的要求，形成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

步巩固并提高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全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优势和抗风险

能力，使公司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

六、风险提示

该项目的顺利实施需要与当地土地主管部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该项目

用地需要以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获得，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另

外，该项目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经营风险、管理风险和技术风险等，管理层

将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协议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七、备查文件

《投资工业项目（投资复合肥料、缓控释肥项目）合同书》

特此公告。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３

证券简称：亚玛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经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了变更。 在原募投项目“新

建

９００

万平方米

／

年光伏镀膜玻璃产业化项目”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将项目整体变

更为“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

ＢＩＰＶ

）组件生产项目”。 现根据《深圳证交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备忘录第

３１

号———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等有关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在下表所列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专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账户 专户用途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

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０６２

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

（

ＢＩＰＶ

）

组件

生产项目募集资金存储

公司已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存放机构”）

以及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

简称“专户”），账号为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０６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专户余额为

８１２

，

６９９

，

７３５．１７

元。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超薄双玻光伏建筑一体化组件生产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开户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期限十二个月。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

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

保荐机构。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

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中投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

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中投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

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

当配合中投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投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投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魏德俊、王科冬可以随时到募集资

金存放机构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方应及时、准确、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中投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查询公司专户

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募集资金存放机构按月（每月

２０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保荐

机构。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按照

孰低原则在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

之间确定）的，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应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

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存放机构，同时向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机构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

协议的效力。

八、 募集资金存放机构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向保荐机

构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

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机构、保荐机构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

构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２

证券简称：

Ｓ

佳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实施情况进展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黑龙江省证监局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关于做好

２０１２

年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

设工作的通知》（黑证监上字【

２０１２

】

１

号）的规定，公司须就

２０１２

上半年及

２０１２

年

度内部控制规范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汇报。

２０１２

上半年内部控制规范工作进展情

况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对外披露 （详见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信息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规范工作进展情况

报告如下：

一、制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方案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公司成立内控项目指导委员会， 负责从整体上监督和指导公

司内控合规工作。 同时为全面落实各项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具体工作，公司组建

了内控项目管理办公室及内控现场工作小组， 由内审部作为内部控制合规工作

的牵头部门，负责推进公司内控合规工作，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详

细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信息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二、项目实施范围及实施进度

１．

项目实施范围

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

１８

项配套指引的合规性要求，结合公

司业务现状及经营范围，以财务报告相关风险为重点，确定了

２０１２

年度内控合规

工作实施范围。 纳入实施范围的内控流程包括：内部环境、风险评估、信息与沟

通、内部监督、资金活动、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存货管理与成本核算、固定资

产管理、无形资产管理、工程项目、人力资源、税务管理、关联交易、财务报告、全

面预算、合同管理、信息系统、研发管理、剩余物资管理、担保管理。

２．

项目实施进度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内控合规工作已按计划有序开展。 公司已按照时间

表实施了第一至第三阶段的工作，即“项目前期准备及计划”、“内控梳理”、“内控

评价体系建设”。 此外，根据黑龙江省证监局的要求，公司组织了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参加了黑龙江辖区上市公司内控规范建设的培训课程。 具体实施进

度如下：

１

）第一阶段：项目前期准备及计划（已完成）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主要工作内容：

ａ

）成立内控工作小组、明确项目实施范围；

ｂ

）制定详细内控合规工作方案；

ｃ

）召开内控合规项目启动会；

ｄ

）进行内控专题培训。

２

）第二阶段：内控梳理（已完成）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主要工作内容：

ａ

）掌握公司内控总体建设情况、通过访谈及梳理，分析对比公司实务与合规

性要求之间的差距；

ｂ

）识别内控设计有效性缺陷、制定并落实缺陷整改方案。

３

）第三阶段：内控评价体系建设（已完成）

完成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主要工作内容：

ａ

）根据确定后的缺陷整改方案，更新内控文档；

ｂ

）编制内控执行有效性测试工作底稿模板、制定内控执行有效性测试工作

计划。

４

）第四阶段：整改、测试及优化（进行中）

计划完成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

主要工作内容：

ａ

）通过与相关部门、人员的及时沟通，落实缺陷整改措施并固化整改成果；

ｂ

）与相关流程负责人沟通并确认内部控制流程；

ｃ

）维护、更新、完善内部控制文档。

三、后续工作计划

２０１３

年，公司将继续按照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实施方案的相关计划，进一步落

实内控缺陷整改措施并固化整改成果、积极开展内控测试人员的培训工作。 根据

测试计划实施内控测试，维护并完善内部控制文档，在此基础上对内部控制体系

进行适当优化。

２０１４

年，公司将总结内控合规项目并编制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安排并配

合外部审计机构进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７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投资标的名称：宁波维科城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２

、投资金额：注册资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

戈尔置业公司”）以现金出资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保证公司地产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置业公司于近日与宁波维科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置业公司”）签署《鄞州区古林镇薛家片区

ＩＶ－３－３

地块合作合同》，参与项目

公司的增资扩股，以现金出资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持有其

３０％

股权，共同开发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家片

区

ＩＶ－３－３

地块。

（二）审议情况

由于该项投资金额为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根据《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第十条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对以下情况具有决策权：（一） 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１０％

比例的对外投资；……”的规定，该事项由公司董事长批准后实施。

（三）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对交易对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维科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和义路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何承命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２５

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对方的财务指标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维科置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５

，

９１７

，

１７９

，

６４１．７６

元，资产净额为

４７０

，

２６０

，

６９１．７９

元。

２０１２

年度，维科置业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

，

５４０

，

２４２．００

元，净利润

８

，

３８５

，

１８５．１０

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宁波维科城西置业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注册资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

项目公司董事会由

６

名董事组成，其中维科置业公司委派

４

名（其中

１

名兼任董事长），雅戈尔置

业公司委派

２

名（其中

１

名兼任副董事长）。

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维科置业公司以现金出资

３８

，

５００

万元，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７０％

。

（二）开发项目的基本情况

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家片区

ＩＶ－３－３

地块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家村， 东面至薛家南

路，南面至维科水岸枫情，西面到藕缆桥河，北面到规划道路，建筑面积？

９３

，

５７７

平方米，规划建筑

面积

２１５

，

２２７

平方米，

１＜

容积率

≤２．３

，土地用途为普通商品住宅，出让年限为住宅

７０

年，商业

４０

年。

该地块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由维科置业公司以

１０２

，

９００

万元的价格竞得。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出资安排

公司全资子公司雅戈尔置业公司已以现金出资

１６

，

５００

万元，持有项目公司

３０％

股权。

（二）违约责任

由于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章程规定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合同、章程的规定，造成项目公司无

法经营和无法达到合同规定的经营目的，守约方有权终止合同，并要求违约方赔偿。如双方同意继

续经营，违约方还应赔偿其违约行为给项目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合同及其附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

责任。 如属双方的过错，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的违约责任。

（三）争议解决方式

凡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调解无效的，应提交有管辖权人民法院诉讼

解决。 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在诉讼过程中，除有争议正在进行诉讼的部分外，合同其他条款应继续履行。

（四）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及其附件，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要求，有利于公司拓宽土地资源获取途径。

由于地块项目尚未开发建设，因此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该项目预

计将于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预售，届时起将对公司的现金流入和收入、利润的确认产生积极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投资标的因财务、市场、技术、环保、项目管理、组织实施等因素可能引致的风险

１

、目标地块有一定的潜在市场竞争，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

２

、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持续的宏观调控是未来可能面临的政策风险。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拟通过项目公司的运作，推动潜在客户群的准确定位，以差异化的产品、景观配套及高性

价比等方式实现项目的竞争优势、占据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尽可能规避政策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鄞州区古林镇薛家片区

ＩＶ－３－３

地块合作合同》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２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１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七届十八次董事会提议召开，公

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应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股数

１

，

１０５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实际出

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１

人， 代表股份总数

２７７

，

６６１

，

６９０

股， 占公司总股本

２５．１１％

。

董事长张建台先生主持大会，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大

会。本次会议业经天津嘉德恒时律师事务所李天力、高振雄律师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内容真实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公司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华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２７７

，

６６１

，

６９０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参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参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２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２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３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１３

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有效。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

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

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金

１．５

亿元，

该公司专门从事公司自有开发项目的物资供应。根据该公司的经营需要，向天

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需公司提供连带担

保，担保金额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自签署日起

２

年。 本次担保实施后本

公司对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担保总额度为

５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此项议案还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２

、以

１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２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泰公司）。

●

担保人名称：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本次担保金额： 本公司为凯泰公司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连带担保。

●

本次担保前本公司为凯泰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由于凯泰

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所以本次担保未要求凯泰公司提供反担保。

●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２２２

，

３００

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４

，

２２１

，

４３８

，

６４０．４１

元的

５２．６６％

。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召开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为

凯泰公司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提供

连带担保。上述担保还需提请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由

本公司与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２．１

名称：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

２．２

注册地址：和平区常德道

８０

号

１００９

号

２．３

法定代表人：张建台

２．４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

注册资本：

１．５

亿元

２．６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构件、金属材料、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

除外）、轻工材料、建筑机械、电器设备、建筑设备、电梯、中央空调、锅炉批发等

２．７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全资子公司。

２．８

被担保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被担保人凯泰公司，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２６

，

２０４．５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０

，

４４５

万元，股东权益

５

，

７５９．５１

万元，全年实现净利润

７８．５８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被担保人凯泰公司，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４５

，

０３４．５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２９

，

０３４．３６

万元，股东权益合计

１６

，

０００．２２

万元，

１－９

月份

实现净利润

２４０．７１

万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如下：

３．１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

３．２

担保期限：自签署日起

２

年；

３．３

担保金额：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凯泰公司做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专门从事

公司自有开发项目的物资供应，公司章程规定不对外经营业务、投资及担保事

项。 本公司对其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本公司的利益。 上述担保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本公司即将密切跟踪被担保人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并根据实况采

取针对性的处置措施。 因此，审议同意为被担保人向银行借款

６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提供连带担保，期限

２

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２２２

，

３００

万元，占

本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４

，

２２１

，

４３８

，

６４０．４１

元的

５２．６６％

，无

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公司七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３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４

、被担保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２２

证券简称：天房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４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２

点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

８０

号）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五、出席会议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２

、 凡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因故不能亲自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书面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 （被授权人不必

为公司股东）；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六、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关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凯泰建材经营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注：以上议案内容分别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请各位股东查阅。

七、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

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

托书、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４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

８０

号公司证券部。

八、其他事项：

１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

８０

号

邮政编码：

３０００５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２３３１７１８５

传 真：

０２２－２３３１７１８５

特此公告。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五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天津市房地产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委托人姓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注：授权委托书剪裁报纸或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５１

股票简称：宁波联合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理财周报》刊载名为《宁波联合被曝高管有组织群体性内幕交易》的报道，新浪网、

凤凰网、和讯网等网站进行了转载。

●

经核查，《理财周报》报道的标题所称“本公司高管人员有组织群体性内幕交易”和文

章中“公司高管涉嫌有组织、群体性的内部交易”的表述是没有任何依据的。

一、传闻简述

本公司注意到近日互联网上有《理财周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刊登的题为《宁波联合被曝

高管有组织群体性内幕交易》（见习记者 杨流茂

／

文）一文流传。 该报道标题指“本公司高管人

员有组织群体性内幕交易”，并在报道中指“公司高管涉嫌有组织、群体性的内部交易”。

针对上述报道事项，公司董事会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相关情况的了解核实。 经

了解，《理财周报》报道有关杭州盛泰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联公司”）的设立情况

基本属实，盛泰联公司系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同出资设立的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二

○

一

一年七月六日，注册地址萧山区北干街道金城路

１８５

号萧山商会大厦

１

幢二十六层，注册资

本为

１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王维和。 盛泰联公司共有

６

位股东， 除沈伟先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辞职外，其余

５

位王维和、陈建华、戴晓峻、周兆惠、董庆慈先生现均担任本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除以上外，《理财周报》报道的标题所称“本公司高管人员有组织群体性内幕交易”，和

报道中指“公司高管涉嫌有组织、群体性的内部交易”等结论有诸多不实之处。 为避免对公

司投资者产生误导，现作如下澄清说明。

二、澄清声明

根据盛泰联公司提供的资料，盛泰联公司相对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浙江荣盛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方面保持独立。 该公司自成立起至今，除申购

新股和投资“宁波联合”（

６０００５１

）股票外，未开展其他任何经营业务。 公司管理层通过设立

团队公司，买入本公司股票并长期持有，是基于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抱有信心，有利于保持公

司核心经营团队的稳定性，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盛泰联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尚未达到

５％

，且盛泰联公司在购买本公司股票时遵循

了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本公司关于公司董、监、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证券的专项管理

制度，买入后尚无卖出行为。 因此，《理财周报》报道的标题所称“本公司高管人员有组织群

体性内幕交易”和文章中“公司高管涉嫌有组织、群体性的内部交易”的表述是没有任何依

据的。 此外，在盛泰联公司持股数量进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时，公司及时地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

度报告中按规定进行了披露。

此外，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相对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方面保持独立。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